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「安徽省同鄉會獎學金」設置辦法 

102 年 12 月 24 日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 緣起: 

安徽省同鄉會為鼓勵皖籍同學敦品勵學起見，特設置本獎學金。 

二、 獎助對象:本校符合資格之在學學生 

三、 獎助名額及金額: 

(一) 獎學金基金暫為新台幣捌萬元，委託師範大學代為保管發放。 

(二) 獎學金金額以每年所得利息為準，每年一名，符合申請資格者均

可申請。 

四、 申請資格與條件: 

(一) 籍貫為安徽省者 

(二)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 

(三) 申請人在一人以上時，以學業成績最高者為優先。 

五、 基金保管及運用方式: 

(一) 本獎學金由本校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負責保管，以本金及孳息作

為獎學金之用（或以孳息作為獎學金之用）。 

(二) 本獎學金之金額，必要時得由生輔組調整之。 

六、 本辦法自七十五學年度起實施。 

七、 本辦法經獎學金管理委員會通過，並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訂時

亦同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 學年度 

安徽同鄉會獎學金申請表 

申 

請 

人 

姓    名  性別 □男   □女 

聯絡電話 
住宅：                   寢室號碼： 

手機： 

E-mail  

學籍 

院    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院 

系 所 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   年級    班 

攻讀學位 □博士           □碩士           □學士 

成績 

學    業 上學期  下學期  平均  

體    育 上學期  下學期  平均  

身份證字號  
請注意：非本人郵局局帳號，郵
局測試不符不予入帳處理。無局
帳號者請先至郵局開戶。 

郵局局號、帳號 局號        帳號        

應繳證件 

一、申請表 

二、前一學年度成績單 

三、學生證正、反面影本 

 四、全戶舊式戶口名簿或舊式戶籍謄本影本或足資證明

為安徽籍之證明 

 五、郵局存摺影本 

系（所） 

推薦意見 

推薦意見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薦教師簽章： 

學校審查結果         □核符規定              □資格不符 

審查單位核章 系（所）承辦人簽章： 系（所）主任簽章： 

備註:請於申請截止日期前送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。 


